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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何謂證人？其應履行何種義務？其得享有何種權利？（25分） 

二、何謂交互詰問？其詰問之順序與範圍為何？（25分） 

三、何謂缺席判決？在第一審通常程序中，得為各種缺席判決之情形為何？（25分） 

四、張三因涉嫌殺人而被提起公訴。遇有下述情形，法院應如何處理？請附具理由說明

之。（25分） 
在法院進行審判時，張三向法院聲請該案之陪席法官某甲迴避。 
該案之受命法官某乙已於準備程序及第一次審判期日出庭，但在第二次審判期日

之前二日卻因發生嚴重車禍須住院一個月。 
該案已經審判長宣示辯論終結，但張三與其律師第二天立即具狀向法院表示，有

從未露面之重要目擊證人李四願意出庭證明該案被害人並非張三所殺，請求法院

立即傳喚李四。 


